
英
國
「
所
得
文
持
」方案
之
介
紹

、
計
刷
一
一
=
口

英
國
在
世
界
上
堪
稱
是
老
牌
之
福
利
國

家
，
其
救
貧
制
度
常
被
討
論
並
作
為
社
會
救
助

(
或
稱
公
共
救
助
l

可
忌
育
〉
自
一
件
B
B
)

制
度

及
政
策
之
參
考
。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(
門
口

g
B

巾

的
毛
宮
門
汁
)
方
案
，
乃
英
國
保
守
黨
政
府
於
八
十

年
代
中
提
出
之
社
會
救
助
制
度
方
案
之
一
。
該

方
案
可
謂
係
改
革
後
的
社
會
救
助
制
度
核
心
，

不
僅
承
繼
舊
制
度
所
沿
革
之
精
神
，
更
因
應
新

政
策
之
要
求
。
由
於
提
出
至
今
尚
不
及
十
年
，

在
國
內
介
紹
似
乎
不
多
，
本
文
試
圖
簡
略
介
紹

該
方
案
之
背
景
、
相
關
法
規
、
體
系
地
位
、
內

涵
，
並
探
討
適
用
上
之
相
關
問
題
，
期
能
有
利

於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及
其
他
福
利
制
度
發
展
之
參

考
。

、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之
背
景

心U
吳
國
社
會
救
助
遠
之
沿
革

英
國
乃
世
界
上
最
早
實
施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(
詞
。
]
閃
閃
巾
的
什
件
。
)
理
念
之
國
家
，
亦
為
最
早

有
社
會
立
法
之
國
家
(
註
二
。
「
所
得
支

持
」
(
門
口
。0
日
仿
的
晶
宮
門
汁
)
原
係
英
國
社
會
安

全
體
系
之
一
環
，
且
為
其
社
會
救
助
「
方
案
」

(
的
怠
。
目
。
)
之
一
，
該
方
案
因
提
出
於
八
十
年

代
，
欲
暸
解
其
內
涵
及
形
成
，
有
必
要
先
追
溯

其
治
革
。
本
文
簡
略
地
自
法
制
面
回
溯
英
國
社

會
救
助
相
關
法
規
之
立
法
治
革
，
以
進
一
步
暸

合~鄰

解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
涵
及
形
成
過
程
﹒
-

I

一
六
O

一
年
公
布
「
濟
資
法
」
(
可
8

門

同
巴
巴
〉
且
已
|
一
般
認
係
英
國
社
會
救
助
措

施
中
最
早
之
立
法
(
註
二
)

z

一
六
六
二
年
制
定
「
居
民
法
案
」

(
〉
丘
。
凹
的O
E
S
g

什
)
|
限
制
無
財
產
或
無

任
何
形
式
所
得
之
貧
困
者
，
不
可
離
開
居
所
行

政
區
，
以
免
造
成
他
行
政
區
之
額
外
福
利
負

擔
。

(
門
口
的
O
B

。
甘
苦
。
門
汁
)
之
內

3

一
九
O
八
年
制
定
「
老
年
年
金
法
」

(
斗
志

-
g
∞
O
E

〉
m
o
F
旦
O
D
K
F
n汁
)
|

乃
為
解
決
貧
困
老
年
經
濟
困
境
之
「
資
產
調
查

式
」
且
「
非
繳
費
式
」
之
年
金
給
付
制
度
(
一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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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

。

一
九
四
二
年
「
貝
佛
里
奇
報
告
」

(
吋
E
F

〈

O
H
E
m
伯
同
吧
。
1
)|
戰
後
英
國
社

會
福
利
的
立
法
與
制
度
建
構
，
多
以
貝
佛
里
奇

之
構
想
為
藍
本
。
對
於
未
被
保
險
給
付
涵
蓋
者

的
需
求
，
貝
佛
里
奇
計
畫
以
資
產
調
查
式
之
救

助
方
案
來
滿
足
(
註
四
)
。
而
一
九
九
三
年
於

英
國
已
且
括
巴
q
t

叫
。
接
舉
辦
之
「
貝
佛
里
奇

報
告
書
發
表
五
十
週
年
紀
念
國
際
學
術
研
討

會
」
中
，
有
討
論
英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在
臺
灣

之
適
用
性
問
題
，
值
得
注
意
(
註
五
)

丘
一
九
四
八
年
制
定
「
國
民
救
助
法
」

4. 

(
片
，
古
巴
拉

Z
皂
白
也
〉
但
一
件

B
S
K
H
n
汁
)
|

以
「
國
民
救
助
金
」
彌
補
社
會
保
險
所
不
及
之

疏
漏
，
且
為
依
賴
保
險
年
金
及
津
貼
者
提
供
額

外
補
助
。

6. 

一
九
六
六
年
「
社
會
安
全
部
法
案
」

吋
:::r 
ω 

言
口
一
件
是O閃
佇
立
也

K
V
O斤
)
|
以
「
補
充
給
付
」
(
皆
可
可
市

B
B

耳
呵

F
B
R
)

取
代
國
民
救
助
金
，
需
未
就
業
、
未

就
學
十
六
歲
以
上
之
低
收
入
者
方
符
資
格
。

一
九
七
0

年
「
家
庭
所
得
補
充
法
案
」

HUmm 

的o
n
c
門
…
什
呵

7. 

(
吋
}
凶
。
戶
吧
。
可
自
己
已
同
門
口

(
U
O
E
m山
的
c
h
)
可
-
o
B
m
M
D
Z

k
r
n汁
)
|
對
從
事
全
時
工
而
有
子
女
待
扶
養
之
低

收
入
家
庭
提
供
家
庭
所
得
補
充
。

一
九
七
六
年
「
補
充
給
付
法
案
」

8. 

(
吋
古
巴
泣
的
己
叮
叮
叮
目
。
且
月
)
\
眩
目
出

g
k
r
n汁
)

以
一
九
八
四
年
保
守
黨
政
府
作
出
社
會
安

全
法
與
政
策
之
重
估
l

「
哥
哥
一
耳
目
。
丘
。
謂
的
」

i

針
對
「
簡
化
行
政
程
序
」
、
「
鞏
固
財
政
安

全
」
、
「
使
真
正
需
要
者
受
惠
」
做
評
估
，
並
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七
月
及
十
二
月
分
別
發
表
綠
皮

書
及
白
皮
書
建
議
以
門
口
。
。
目
的
的
毛
3
1
替
代

O 

的c
至
2
2

月
呵
m
W
D
O
E
。

的
此
一
九
八
六
年
「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」

(
→
z
z
g
r

巴
巴
矽

2
1
q
〉
丘
)
!
採
納
了

句
。
呈
的
門
月2
…o
d〈
ω

，
提
出
三
種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
(
門
口85
。
1
月
已
悍
的
已
由g
旦
前
)
取

之
給
付
」

代
舊
制
度
.. 

(
註
六
)

此
外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(
吋
E

E
g

佇
立
色
的
自
己
已
占
〉
且
)
、
一
九
八
九
年
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(
吋
古
巴
皂
佇
立
且
即

2

評
呵

〉
且
)
血
二
九
九
0
年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(
吋

E

E
U
C
F
已
且
即
旦
旦
哥
〉
且
)
皆
對
門
口8日
中

所得支持(Income Support)取代補充給付(The 1976 Supplementary 

Benefits Act) 

家庭信用(Fami ly Credi t)取代家庭所得補充(The 1970 Family Income 

Supplements Act) 

住宅給付(Housing Benefit)取代舊住宅給付(The 1982 Social Security 

and Housing Benefits Act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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吋
仿
]
件
旦
開
信
口
。
目
前
作
小
幅
修
正
。
(
註
七
)

已
「
一
所
浮
支
持
」
方
棄
之
相
關
州

法
規

英
國
社
會
救
助
法
案
之
立
法
頗
早
，
從
上

述
可
知
，
而
現
行
之
社
會
救
助
制
度
主
要
是
以

H
R
O
E
O
-
E
旦
旦
開
信
口
的
出
官
制
度
來
擔
負
。

關
於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(
門
口
8
5
0
的
石
苟
且
)

方
案
，
在
基
本
法
令
(
的

S
E
汁
。ω
)
部
分
規
定
於

一
九
八
六
年
以
來
之
社
會
安
全
法
.
，
至
於
相
關

法
定
文
件
(
的
E
E
汁
的ω
門
口
件E
B
S
E
)

有
.. 

(
註
八
)

L
E
n
o
B
O
F
毛
苟
且
(
G
B
角
色
)
目
。

m
c
z
l

Z
O口
ω

戶
也
∞
吋

Z
E
n
o
B
O
B
(
山
的
毛
苟
且
(
G
B
白
色
目
的

m
c
I

]
ω
i
卅
一O口
ω
-
c∞
、
刊

3. 

門
口
口
O
B
O的
C
H
U交)
門
汁(吋
門
且
已
出
O
D
且
)

目
。
怕
已
]
m
z
o
口
的
戶
的
}
∞
、
可

4
.
H
D
O
O
B
O
皆
可
志
早
已
g

角
色
)
〉
B
B
已
1

日
。
耳
目
。
m
c
]
ω
卅
一O口
ω
H
C∞
∞

丘
門
口
。
O
B
O
ω
己
可B
丘
吉

B
R
m
]
)
〉
白
白
血

B
ω

且

Z
O
-
A
悶
。m
c
]
件
…
O
D
ω戶
也
∞
∞

按
英
國
法
制
向
為
不
成
文
法
系
之
代
表
，

但
因
於
成
文
法
與
不
成
文
法
相
互
調
和
發
展
趨

勢
，
不
成
文
法
為
主
之
國
家
多
因
實
定
法
有
明

確
、
安
定
之
功
能
，
而
有
實
定
法
法
案
法
規
之

訂
定
(
如
成
文
法
國
家
，
則
相
對
的
愈
加
重
視

判
決
先
例
)
，
英
國
亦
不
例
外
。
又
英
國
之
社

會
福
利
法
規
，
有
其
特
殊
性

.. 

L
於
不
成
文
法
制
之
背
景
，
法
案
及
文
件

眾
多
，
且
因
應
政
治
情
勢
及
政
策
變
化
，
一
再

以
修
正
案
方
式
修
訂
，
不
易
全
面
了
解
。

Z
未
予
以
法
典
化
，
雖
有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
(
矽
位
已
V
E
E
)、
〉
且
)
，
但
該
法
案
並
非
如

德
圓
之
社
會
法
典
，
整
合
所
有
社
會
福
利
法
，

故
對
於
一
項
福
利
制
度
常
分
別
規
定
於
不
同
法

案
文
件
中
，
造
成
適
用
及
推
行
之
困
難
。

。
ι
就
法
律
形
式
而
言
，
英
美
法
注
重
個

案
，
所
以
其
規
定
頗
多
「
例
外
之
例
外...... 

」
'

以
致
過
分
類
型
化
，
喪
失
原
則
，
適
用
困
難
。

相
較
之
下
，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方
案
因
提
出

較
晚
，
所
涉
法
規
目
前
尚
不
複
雜
，
但
若
依
其

修
法
方
式
，
將
隨
時
間
增
長
愈
形
複
雜
化
。

一
一
一

、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方
案
簡
介

心
川
體
一
呆
地
位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方
案
，
如
前
面
社
會
救
助

法
規
治
革
所
言
，
乃
由
百
豆
角
月

2

敢
言
提
出

以
替
代
原
有
之
「
補
充
給
付
方
案
」
。
但
何
以

提
出
此
替
代
方
案
呢
?
當
係
新
方
案
有
不
同
於

舊
方
案
之
優
點
，
且
更
符
合
政
策
日
標
。
正
如

當
初
之
所
以
進
行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及
政
策
之
重

估
，
乃
為
了
「
簡
化
行
政
程
序
」
、
「
鞏
固
財

政
安
全
」
、
「
使
真
正
需
要
者
受
惠
」
(
註

九
)
，
所
得
支
持
方
案
便
係
因
此
而
不
同
於

「
補
充
給
付
方
案
」
.. 

L
「
補
充
給
付
」
方
案
之
缺
點

「
補
充
給
付
」
方
案
實
行
多
牢
，
經
評
估

有
如
下
之
缺
點
.. 

(
註
十
)

ω
法
規
的
繁
雜

.. 

光
是
相
關
規
則

(
同
品
已
件
…
0
日
)
就
有
五
百
頁
左
右
.
，
單
獨
一

項
給
付
，
便
有
一
千
行
以
上
的
規
定
.
，
而
一
項

規
定
，
有
包
含
二
十
項
以
上
不
同
類
別
之
計
算

資
產
者
﹒
，
至
於
法
規
則
需
由
審
核
機
關
或
主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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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判
例
法

(
2
自

j
E
J有
)
解
釋
，
以
致
於
申
請

者
難
以
了
解
其
給
付
如
何
計
算
。

ω
給
付
額
分
類
不
清

.. 

以
持
家
者

(
y
o
c白
宮
5
月
)
與
非
持
家
者

(
5
口
l

y
o
c
目Y
O
E
R
)
作
為
分
類
標
準
'
不
易
區
分
.
，

尤
有
甚
者
，
以
大
堆
複
雜
之
規
則
來
判
定
何
類

申
請
者
可
領
長
期
給
付
(
}
O口m
l
E
S
)更
是
困

件
庄
〉

做
自-
A
C

ω
過
多
資
產
調
查
造
成
不
當
侵
擾
。

ω

「
整
款
給
付
」
(
乳
白
牲
。
可
是
5
g
Z
)

制
度
僅
適
合
「
一
次
需
求
」

(
O
D
O
l
0
月
口
自
身
)

。

ω
與
其
他
資
產
調
查
式
之
制
度
(
如
家
庭

補
充
給
付
及
住
宅
給
付
)
不
能
配
合
。
例
如
，

估
算
標
準
不
一
，
造
成
申
請
人
混
亂
與
不
公
平

之
感
，
甚
且
阻
礙
解
決
「
工
作
促
進
」

一
口
的
。
且
可
自
)
與
「
貧
窮
陷
阱
」

(
逗
。
安

(
攻
)
〈
仿
門
汁
呵
甘
心
可
)

之
一
貫
目
標
。

且
對
「
補
充
給
付
」
之
改
革

「
補
充
給
付
」
方
案
除
了
具
有
上
述
之
缺

點
外
，
更
出
現
結
構
上
的
問
題
。
原
來
之
「
補

充
給
付
」
方
案
，
擔
負
了
兩
個
功
能
.. 

基
礎
功

能
!
提
供
定
期
每
週
所
得
﹒
'
補
充
功
能1
幫
助

特
殊
需
求
，
如
急
難
救
助
(
日
間
。
且
口
。
而
已

ω
)
，

而
發
展
結
果
竟
是
後
者
比
例
高
於
前
者
，
造
成

對
基
礎
功
能
之
侵
害
。
因
此
可
O
呈
R
B
i
o
g

乃
提
出
改
革
策
略
，
即
將
兩
種
角
色
以
不
同
而

獨
立
之
制
度
擔
負
﹒
.

ω
基
礎
功
能
以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方
案
擔

負

首
先
廢
除
複
雜
的
「
持
家
」
與
「
非
持

家
」
者
分
類
及
「
長
期
給
付
」
及
「
每
週
額
外

需
求
」
制
度
.
，
其
次
，
對
於
個
別
環
境
之
調
查

不
再
過
度
詳
細
.
，
最
後
以
「
所
得
維
持
」
擔
當

基
礎
功
能
|
既
維
持
每
週
定
期
所
得
，
並
把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之
給
付
區
分
兩
大
類.. 

即
三

般
個
人
費
用
津
貼
」
(
件

ω
E
R
已
們
倚
門
8

白
色

色
。
還
8
8
)

與
為
不
同
申
請
群
|
如
老
、
殘
、

家
庭
、
寡
|
設
計
之
「
額
外
費
用
津
貼
」
(

可
括
日
古
巴
ω
)

。
(
註
十
一
)

ω
補
充
功
能
另
以
「
社
會
基
金
」

E
E
)

方
案
擔
負
.. 

即
將
「
整
款
給
付
」

與
「
急
難
救
助
」

(
只
旨
。
…
ω
]

(
包
口
性
。
可

m
H呵
告
。
口
前
)

(
E
m
g汁
口
自
身
)
，
以
獨
立

於
所
得
支
持
方
案
之
「
社
會
基
金
」
方
案
處

理
，
而
該
方
案
之
給
付
取
決
於
行
政
裁
量
，
並

受
預
算
限
制
。

1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之
體
系
地
位

承
上
之
了
解
，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方
案
在
英

國
之
社
會
救
助
中
之
體
系
地
位
，
可
圖
示
如

下
個人(或家庭)

惜時工一:定期週所得一「所得支持」方案

M持殊需求

(income support) 

社會救助

「社會基金 J 方案(與所得相關，

(social fund) 資產調查式)

「家庭信用 J 方案出庭

(f am i 1 Y c r eò i t ) 金時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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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由
上
圖
可
知
所
得
支
持
方
案
在
英
國
社

會
救
助
中
，
處
於
核
心
基
礎
之
地
位
。

口
「
一
所
浮
支
持
」
方
棄
之
《
容

L
特
色

ω
「
資
產
調
查
式
」

之
福
利
給
付
﹒
.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承
繼
「
補
充
給
付
」
而

來
，
而
補
充
給
付
更
源
於
「
國
民
救
助
金
」
、

貝
佛
里
奇
報
告
之
「
補
充
方
案
」
'
甚
至
一
九

O
八
年
「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」
、
「
濟
貧
法
」
。

這
此
三
脈
相
承
之
社
會
救
助
方
案
，
皆
屬
「
資

產
調
查
式
」
(
B
O
B
ω
l
g
件
旦
)
之
福
利
給

付
，
既
規
定
申
請
者
需
具
備
一
定
要
件
(
通
常

以
無
法
維
持
生
活
水
平
為
基
本
要
件
)
，
而
申

請
者
是
否
無
法
維
持
生
活
，
需
對
其
資
產
做
個

別
調
查
。
故
知
其
不
同
於
社
會
保
險
，
以
保
險

事
故
發
生
為
請
求
基
礎
，
亦
不
需
特
別
繳
費
，

其
財
源
來
自
納
稅
。
由
於
此
種
方
案
，
以
全
民

之
納
稅
補
貼
貧
困
者
，
故
知
其
社
會
救
助
之
色

彩
，
也
因
此
英
國
曾
提
出
「
負
所
得
稅
方
案
」

(
Z
o
m色〈
叩
門
口8

日
。
→
自
「
所
得
稅

(
5
。
且
可
斤
。
件
丘
)

) 

、

績
點
方
案
」
(
吋
自
l
Q
o
a斤
的
皂
白
白
。
)

一
一
)
試
圖
結
合
個
人
所
得
稅
與
社
會
安
全
。

ω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」
(
門
口8
日
。
在
件
。
已
)

之
福
利
給
付
.. 

一
九
八
六
年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
，

首
次
規
定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
」
之
福
利

給
付
，
包

括
有
三
項
方
案
，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便
是
其
中
之

一
。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」
之
福
利
乃
以
個
人
或
家

庭
之
所
得
，
與
訂
立
之
生
活
水
平
標
準
作
比

較
，
若
有
不
足
則
以
福
利
給
付
彌
補
之
。
既
以

「
所
得
」
為
生
活
之
保
障
，
因
此
除
了
有
一
般

維
持
生
活
之
生
活
費
用
額
訂
定
外
，
更
需
針
對

不
同
之
申
請
群
之
不
同
需
要
訂
立
特
別
生
活
費

用
額
|
即
「
適
當
費
用
額
」
(
〉
宅
仔
仔
市

E
B
E

汁
)
，
而
當
實
際
所
得
額
不
及
適
實
當
費

用
額
時
，
便
給
予
補
助
。
基
於
此
政
策
方
式
，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更
是
典
型
之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」

之
福
利
給
付
。

Z

基
本
構
造

在
前
述
體
系
地
位
之
分
析
中
，
可
知
道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扮
演
維
持
個
人
或
家
庭
週
標
準

所
得
，
以
解
決
無
全
時
工
作
者
之
生
活
困
境
.
，

在
此
，
、進
一
步
說
明
其
基
本
結
構
。
一
九
八
五 (

註
十

年
之
間
，0
呈
四
月
2

前
芝
確
立
了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
之
基
本
結
構
為
「
個
人
費
用
津
貼
」
加
上
對

不
同
申
請
群
之
「
額
外
費
用
津
貼
」
'
後
來
更

包
含
「
部
分
之
住
宅
費
用
津
貼
」
(
註
十
三
)

「
額
外
費
用
津
貼
」
包
括
了
「
家
庭
額
外
費

用
」
(
可
自
一
哥
們
)
B
B
r
g
)
、
「
鯨
寡
額
外
費

用
」
(
尸
O
D
ω
E
H
e
O
D
汁
℃
B
B
E
B
)
一
‘
「
殘
障
額

外
費
用
L
(

旦
旦

E
S

句
話
B
E
B
)

、

「
老
年
額
外
曹
南」
(
3
旦
0
2
月
宵
。
B
E
B
ω
)
、

「
殘
障
兒
額
外
費
用
」
(
口

g
z
且
全
]
已

可
日
B
r
B
)
。
但
對
於
「
適
當
費
用
額
」
之
訂

定
，
因
特
殊
對
象
更
有
例
外
規
定
，
如
寄
宿

者
、
住
院
病
人
、
長
期
居
家
者
、
暫
時
別
居
之

夫
妻
、
犯
人
、
學
生
等
(
註
十
四
)

3
.給
付

ω
方
式

福
利
給
付
之
方
式
，
主
要
有
三
種
.. 

(
一
註

十
五
)
@
實
物
給
付

(
H
O
E
)
，
包
括
給
予
食

物
券
之
方
式
。
@
針
對
特
定
實
物
需
求
之
折
價

現
金
給
付
，
現
「
杜
會
基
金
」
及
舊
「
整
款
給

付
」
皆
有
採
用
。
@
補
助
申
請
者
總
和
需
求
之

估
算
現
金
給
付
，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方
案
既
是
採

期六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-218 一月二十年五十入國民華中



此
，
此
方
式
優
點
在
於
申
請
者
可
靈
活
運
用
此

項
給
付
。

ω
資
格

依
據
一
九
八
六
年
社
會
安
全
法
之
規
定
，

申
請
「
得
支
持
」
原
則
上
需
具
備
下
列
條
件

.. 

(
註
十
六
)

@
居
住
在
英
國
境
內
。

@
至
少
年
滿
十
六
歲
。
十
六
歲
以
下
由
父

母
申
請
見
童
給
付
及
所
得
支
持
之
額
外
費
用
。

@
非
有
報
酬
之
全
時
工
作
者
或
全
時
受
教

育
者
。
「
全
時
」
之
定
義
由
規
則

(
同
心
的
已
阻
止
。
口

ω
)
訂
定
。

@
處
於
可
工
作
狀
態
(
巴
巴
忠
信
內

O
門

詞
。
門
防
)

@
「
所
得
」
(
一
日
0
日
。
)
未
超
過
「
適
當

費
用
額
」
(
另
E
S
E。
g
o
g

斤
)
。

@
未
超
過
預
定
之
資
產
額
(
項
目
Q
F
且

也
B
O
C
口
汁
。
凹
的m
h趴
在
)
。
規
定
擁
有
超
過
六
O
O

O
英
銬
之
資
產
者
不
可
申
請
所
得
支
持
給
付
﹒
，

而
資
產
在
三
O
O
O

六
O
O
O

英
銬
間
者
，

每
二
五
O
英
銬
換
算
為
一
英
銬
之
週
所
得
。

上
述
條
件
對
於
個
人
適
用
，
但
符
合
條
件

者
亦
可
以
家
戶
(
同
§
…
G
R
F
O
C
ω
o
y
o
E
)

為

單
位
申
請
，
而
家
戶
乃
指
.. 

(
註
十
七
)

@
已
婚
夫
婦
或
未
婚
同
居
者
。

@
已
婚
夫
婦
或
未
婚
同
居
者
及
其
撫
養

者
。

@
非
已
婚
夫
婦
或
未
婚
同
居
者
及
其
撫
養

者

而
由
條
件
內
涵
可
知
，
該
等
條
件
是
否
符

合
必
須
經
過
調
查
，
尤
其
是
對
於
「
所
得
」
及

「
資
產
」
之
調
查
，
於
此
亦
可
了
解
其
「
與
所

得
相
關
」
及
「
資
產
調
查
式
」
之
特
色
。

ω
計
算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方
案
，
乃
在
補
貼
「
所

得
」
血
二
不
足
)
「
適
當
費
用
額
」
之
差
距
，

故
需
對
個
別
所
得
與
資
產
做
調
查
。
調
查
之
目

的
正
是
作
為
計
算
「
所
得
」
是
否
不
及
「
適
當

費
用
額
」
之
資
料
。
因
此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之
給

付
額
如
下
﹒
.

四
、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
適
用
問
題

方
案
之

此
部
分
提
出
錢
個
適
用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方

案
之
問
題
.. 

適當費用額- 週所得=所得支持給付額

(個人津貼費用

+額外費用津貼

+部分房屋給付)

付
申
請
數
項
「
額
外
費
用
津
貼
」

「
額
外
費
用
津
貼
」
之
項
目
頗
多
，
前
已

述
及
，
若
同
時
符
合
數
項
:
例
如
「
家
庭
額
外

費
用
津
貼
」
與
「
殘
障
見
津
貼
」
可
能
和
任
何

一
種
重
疊
;
其
處
理
方
式
為
.. 

(
註
十
八
)

L
原
則
上
一
次
申
請
僅
可
附
加
一
項
額
外

給
付
，
若
申
請
者
同
時
符
合
數
項
並
皆
申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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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，
則
取
較
高
額
者
。

五
唯
一
例
外
為
，
「
重
度
殘
障
額
外
費
用

津
貼
」
可
與
「
殘
障
額
外
費
用
津
貼
」
或
「
老

年
年
金
者
額
外
費
用
津
貼
」
同
時
申
領
。

口
「
一
所
浮
支
持
」
給
付
之h
J故

所
得
支
持
給
付
在
符
合
資
格
經
審
定
後
，

通
常
可
方
便
在
郵
局
領
取
。
但
若
經
調
查
有
下

列
事
由
，
則
可
減
除
給
付
(
兮
兮
凸
出
自
己
.. 

(
一
註
十
九
)

L
發
現
超
額
給
付
。

且
發
現
領
取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給
付
。
社
會

安
全
給
付
i
g

且
也
時
2
1
占
百
5

月
ω
l
l
本
應
計

算
入
「
所
得
」
之
中
(
註
二
十
)
。

a

發
現
申
請
者
需
償
還
社
會
基
金
貸
款
。

已
「
一
所
浮
支
持
」
與
「
掉
養
給

付
」

「
撫
養
給
付
」
就
被
撫
養
人
而
言
，
係

「
所
得
」
，
但
有
特
殊
計
算
公
式
(
一
証
二
十

二
。
而
自
一
八
三
四
年
以
來
，
皆
規
定
救
貧

單
位
可
於
給
付
後
，
轉
向
付
有
撫
養
責
任
之
親

戚
求
償
給
付
額
(
註
二
十
二
)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
社
會
安
全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亦
有
規
定
(
註
二
十

) 

。的
「
一
所
浮
支
持
」
與
其
他
福
利

之
間
州
憔

其
他
福
利
給
付
應
計
入
「
所
得
」
中
，
若

事
後
發
現
更
可
扣
減
，
前
已
述
及
。
此
外
相
關

者
有

L
觀
察
戰
後
英
國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之
發

展
，
可
發
現
領
取
法
定
基
本
年
金
者
，
尚
有
部

分
仍
生
活
在
貧
窮
線
下
，
必
須
仰
賴
資
產
調
查

式
之
補
充
給
付
，
既
現
在
之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
o

(
4註
二
十
四
)

Z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之
申
請
條
件
考
慮
到
就

業
狀
況
需
「
非
全
時
工
」
而
處
於
「
可
工
作
狀

態
行
，
另
外
在
「
所
得
」
及
「
資
產
」
之
估
算

上
更
有
「
忽
視
不
計
」
(
包
同
的
閃
閃
(
山
)
之
設
計

以
提
昇
工
作
意
願
.
，
尤
有
甚
者
，
對
於
「
自
願

失
業
」
及
「
罷
工
」
者
有
所
謂
「
工
作
促
進
規

則
」
(
詞
。
門
前
E
S
D
Z
〈
仿
古
]
仰
的
)
，
規
定
在
特

定
情
形
下
，
可
減
低
甚
至
撤
銷
所
得
支
持
給

付
，
在
在
與
就
業
服
務
相
互
配
合
。
(
註
二
十

五

1
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與
「
家
庭
信
用
」
可
能

皆
不
符
合
，
亦
可
能
皆
符
合
，
兩
類
給
付
之
界

限
並
非
絕
對
。
(
註
二
十
六
)

d
u與
婦
女
有
關
之
福
利
給
付
中
有
所
謂

「
生
產
費
用
給
付
」
(
玄
件
叩
門
口
…q
閃
閃
胃
口
自
ω

可
a
B
B
門
)
，
該
項
給
付
亦
為
資
產
調
查
式
給

付
，
及
申
領
條
件
與
所
得
支
持
之
資
格
相
關
。

另
外
「
生
產
津
貼
」

(
Z
m
B
B
-
q
k
E

達
自

8
)

，
在
申
請
所
得
支
持
給
付
時
需
合
併
計
算
。

(
註
二
十
七
)

丘
住
宅
給
付
可
單
獨
申
領
，
亦
可
與
所
得

支
持
或
家
庭
信
用
同
時
領
取
，
而
所
得
支
持
之

申
領
者
，
可
獲
得
最
高
額
之
住
宅
給
付

。
(
註

二
十
八
)

五
、
結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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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國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方
案
乃
其
社
會
救
助

制
度
之
一
，
其
地
位
頗
似
我
社
會
救
助
法
中
之

「
生
活
扶
助
」
。
唯
相
較
之
下
，
我
「
生
活
扶

助
」
僅
以
一
章
節
五
個
條
文
規
定
在
社
會
救
助

法
中
，
其
內
涵
、
周
延
性
皆
顯
得
不
足
。
「
所

得
支
持
」
，
在
不
及
十
年
內
，
規
定
精
密
之
計

算
，
並
與
「
所
得
」

「
資
產
」
甚
至
三
家

庭
」
結
合
，
更
配
合
其
他
福
利
制
度
如
國
民
保

險
、
就
業
福
利
，
在
在
顯
現
其
制
度
之
周
延
，

頗
值
得
我
國
參
考
。

但
就
立
法
體
例
而
言
，
英
國
法
案
重
視
社

會
變
動
性
，
隨
著
政
策
需
要
，
一
再
以
增
補
方

式
修
改
，
甚
至
年
年
修
改
，
並
制
定
大
量
規
則

辦
法
，
導
致
適
用
困
難
，
不
僅
人
民
不
知
法
規

內
涵
，
學
者
亦
提
出
批
評
，
甚
至
政
府
單
位
亦

覺
得
過
度
繁
複
而
提
議
簡
化
。
英
國
因
程
序
複

雜
導
致
良
好
之
制
度
浪
費
，
實
值
警
惕
。

(
本
文
件
吝
盧
布
政
大
法
津
研
究
所
碩
士
班

研
究
主
)

、
王
g
辛

-
Z目
布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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